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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95學年度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96年6月7日(星期二)下午二時正
地點：理學院會議室
主席：黃院長博惠    記錄：歐安臺秘書
出席代表：洪豐裕主任、李林滄主任、藍明德主任、詹進科主任、李豐穎代表、陳繼添代表

賈明益代表、龔志榮代表、林中一代表、余明興代表、張軒彬代表
列席代表：戴佩芬助教(助教代表)
請假：李宗寶代表、陳秀蘭小姐(職員代表)、曾怜玉所長(網媒所)
一  主席報告：現在出席人數已達開會法定人數，正式宣佈開會。

近來學校的活動很多，院內老師需要參與的會議頗多，增加了大家很多的負擔，在此謝謝大家的支持。另外在學校的競爭型計畫中，本院獲通過兩件，為化學系的「共同教學環境改善計畫」及院裡整合的「影像科學跨領域跨系所之研究與教學計畫」。
二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宣讀95學年度第1次院會決議－略)
三 討論提案：

(一)提案人：理學院
案由：審議「理學院96-100學年度中程發展計畫書」，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96.3.5.興研字第0960800410號函辦理。
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提送研發處審核。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一)

(二)提案人：院長交議
案由：擬於97學年度申請調整成立影像科學博士班學程案，請討論。

說明：為配合國家政策，增加學生入學管道，避免博士班名額外流。
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送研發處審核。
決議：無異議通過(授權院長就計畫書及申請年度更新後送校)。(附件二)

(三)提案人：院長交議
案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復專案小組組織及評議辦法」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人事室意見修正。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備後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附件三)

(四)提案人：院長交議
案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辦法」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院單位調整等實際狀況改變做適度之調整。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核備。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四)

(五)提案人：院長交議
案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院單位調整等實際狀況改變做適度之調整。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
決議：無異議通過。(附件五)

(六)提案人：院長交議
案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員額流通辦法」案，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教師員額配置準則」訂定。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核備。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六)

(七)提案人：院長交議
案由：擬修訂「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請討論。。
說明：為各系執行層面之適切性與合法性，使各系標準化並統一表格，以落實本院教師評鑑工作。
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送校核備。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七)

四 散會(下午六時十五分)。
 
 
附件三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覆專案小組組織及評議辦法

                  96.3.13  95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訂定

96.6.7  95學年度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第1次修訂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本校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覆處理要點訂定。

第二條：本院教師升等、改聘、延長服務申覆專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由本院專任講師(含)以上教師就全院專任合格教授中選舉產生七名委員組成，每系(含所)至少一名，至多二名。本小組成員不得兼任院教評會委員。

第三條：本小組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四條：本小組第一次會議由院長召集，並於會中推舉一人為主席，擔任會議召集人並主持會議。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第五條：與討論事項有關者，得由主席邀請列席。

第六條：本院專任教師對於其個人升等、改聘、延長服務情事，認為系(所)教評會行政程序有明顯疏失時，得於收到該級教評會審查結果通知書三十日內，本小組提起申覆。

第七條：本小組委員與申覆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迴避之，不得參與評議。

第八條：本小組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並應給予申覆教師充分說明申覆理由之機會。如本小組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申覆之理由，則將審議紀錄連同申覆者有關資料送請原教評會復審，否則予以退還。原教評會復審結果應具體說明贊成或反對本小組決議事項之理由，送本小組確認後結案。申覆人如
有不服審查結果，得再向校申覆專案小組提出申覆。

第九條：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相關法令及本校有關法規辦理。

第十條：本組織辦法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四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辦法
85.4.6  84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訂定

  92.10.8  92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第1次修訂
96.6.7  95學年度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第2次修訂

第一條：本辦法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訂定。
第二條：本院院務會議(以下簡稱「本院會」)由當然代表與選任代表組成，院長擔任會議主席。

第三條：本院會之當然代表為院長、副院長與各系所主管組成。
第四條：本院會之選任代表由各系(所)選出代表一名，有碩(博)士班之系增選一名，由全院講師以上教師互選產生。教授及副教授代表不得少於選任代表三分之二。新增調整系所不另增選任代表。
第五條：本院附屬單位主管及助教、職員、學生代表得列席會議；討論事項與本院有關者，得由主席邀請列席。

第六條：本院會各選任代表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七條：本院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經院會出席代表人數三分之一(含)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會議，院長應於兩週內召開之。

第八條：本組織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
87.10.20. 87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訂定

96.6.7  95學年度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第1次修訂
第一條 本委員會組織章程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訂定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處理並審議各學系課程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院課程委員會委員九人，由院長、各系所主管及各系所課程委員會委員各互選一人組成之。院長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選任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新增之調整系所僅由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不另增教師委員。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
第五條  本章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六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員額流通辦法
96.6.7  95學年度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訂定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適當調配教師員額及充分運用教學資源，以利全院卓越之發展，特依據本校「教師員額配置準則」第五條訂定本院教師員額流通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各系所於教師員額出缺時，本院應成立「教師員額管理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依據所屬各系所提送之「申請教師員額(研究人員)說明表」，參酌各系所教師員額狀況及發展需求（各系所應訂定中程發展計畫）、本院整體發展規劃與學術發展趨勢，進行初審，決定員額配置。

第三條 本小組置委員若干人，由院長及本院各系所主管組成之。院長得邀請至多二位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委員。
第四條  本院各系所，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向本小組提出調配申請：

一、教師出缺(如退休、資遣或辭職等)。
二、系所發展所需。
三、系所整併。

第五條  提供學校共同、通識及全校服務性課程之系所，應依該類課程授課時數、修課人數、輔系、雙主修等，以每學年增開18學分增加一位編制內教師或專案教師員額為原則，向校方申請員額。
第六條  小組開會時，各委員均應親自出席，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議案之通過應獲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
第七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表格下載：申請教師員額(研究人員)說明表
 
 

附件七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91.10.24  91學年度第1次院務會議訂定

96.03.13  95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第1次修正
96.6.7  95學年度第2次臨時院務會議第2次修訂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升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之績效，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準則訂定本評鑑辦法。
第二條  凡本院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均應依照本辦法接受評鑑。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免接受評鑑：

一、年滿六十歲者。

二、獲選為國家學術研究院院士者。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教育部特優教師獎，或更高之國內外榮譽，經系、院評會審查通過者。

四、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學術講座之教授者。

五、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達一次以上者。

六、本院現職院長。

第三條  本院各級專任教師每三年應接受一次評鑑，三年之計算不包括留職停薪、在職進修、借調等期間。新聘教師於到校滿三年開始接受評鑑。未依規定接受評鑑者，視同當年度未通過評鑑。
第四條：本院應於每學年開始時，組成教師評鑑小組，負責該學年度院內教師之評鑑工作。小組成員至少九人，其組成方式及委員任期如下：

一、院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院長得聘請至多二名符合本辦法第二條規定之校內外傑出人士擔任委員。

三、選任委員應由本院全體教師投票，各系當選委員二名。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候選人資格需符合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之資格規定。新增調整系所不另增選任代表。
第五條：評鑑之內容分教學績效、研究績效、服務績效等三大部分。教學分項不得高於70%，低於50%。服務分項不得高於20%，低於10%。各單項分數最高為100分。每位教師須依本院教師評鑑評分表選擇各單項比例接受評鑑。

第六條：本院應於每年三月底前通知各系所提出應受評鑑之教師名單。各系所並於四月前備妥受評教師資料，送院辦理。院應於五月底以前完成所有評鑑工作。

一、評鑑會議應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出席始得開議。

二、委員應迴避與自身評鑑有關之評分。

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評分未達七十分以上始為不通過。
第七條：教師評鑑小組依評鑑結果，可做成以下建議：

一、連續三次評鑑未通過者，評鑑小組應建議所屬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懲處，懲處方式為下年度不得提出升等或改聘，並於次一學年度起不得在校內外兼職與校外兼課。
二、新聘教師連續三次未通過評鑑者，應建議不予續聘。
三、接受再評鑑之教師通過評鑑者，恢復每三年接受評鑑一次，並於次一年起恢復所有教師權益。
四、任職講師與助理教授滿八年未升等或連續三次評鑑未通過者，由教師評鑑小組建議不予續聘。

五、教學或研究績效特別優良之教師，建請各系所推薦申請本校相關獎項。

第八條：評鑑未達通過標準者，次年應接受「再評鑑」，直至通過為止。

第九條：教師接受任何一次「再評鑑」未達通過之標準者，各系教師評審會依理學院相關規定，議決處理。如作成懲處案，應提請院、校級教師評審會進行複審與決審。

第十條：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理學院

教師評鑑評分表
〈96年6月7日臨院務會議通過〉

所屬系所：
教師姓名： 評 鑑 日 期 ：民國    年   月   日
職稱： 到校服務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受評老師 □佔70% □ 佔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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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選項目
教學 □佔60%

□佔50%
研究

□ 佔30%
□ 佔20%
□ 佔10%

服務 □ 佔20%     □ 佔10% 

說明：教學、研究、服務必須全部都勾選，且百分比合計為100%。
 

分項  

教學
(    )%

教學時數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平均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第 學期

(實教/應教) / / / / / / (   /   )
說明：1.若(實教時數)＝(應教時數)，則本項給予80%分數。
      2.平均每增減一小時，加減本分項5%分數,非整數時，依等比例原則計算。
      3.教師實教、應教時數，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研究
(    )%

著作

 
 
 

說明：1.若六年內有著作兩篇，則給予本項80%分數，一篇給予60%分數。
      2.著作含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專書、專利等。每增一項，加本分項5%分數。

服務
(    )%

事蹟

 
 
 

說明：在評鑑年度內，對院及系上所請求之服務都積極配合者，則本分項給予80%分數。其他校務、院務、系務工作及校外學術相關之服務，擔任主管、代表、委員(需附證明文件)，每增一項加本分項5%分數。
※ 以上由受評教師填寫。 受評老師簽名：
※以上各單項分數最高為100分。                      
                                                                                                                                                        
 

分項評分 教學：(     )分 研究：(     )分 服務：(     )分

合項計分 教學× (  ) % + 研究×(  )% + 服務×(  ) % 評鑑總分
 
 

評鑑委員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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